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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PDR ĉ partial VH or pre-retinal hemorrhage。 

C. NVI or NVG due to retinal conditions。 

D.偏遠且就醫不便或身體狀況不良之患者(抽審時提出說明)。 

(2)以上狀況若有必要，可同時申報兩眼，並於病歷說明原因。 

(十三)「瞳孔散大 23803C」之申報原則： 

1. 間接式眼底鏡檢查(23702C)已包括散瞳費用在內，不另給付；直接眼底

檢查(23501C)於情況需要散瞳時，得另行申報散瞳費。 

執行 23702C 間接眼底鏡檢查（已內含 23803C 瞳孔放大）：(106/8/1) 

(1) 需附圖或以文字詳述其眼底所見。 

(2) 需審查是否符合下列任一病狀： 

A. 角膜、水晶體及玻璃體有混濁使眼底不易觀察時。 

B. 視網膜病變(週邊變性)。 

C. 飛蚊症患者(初診或症狀有變化)：若合併高度近視或有周邊視網膜變

性症病史等。 

D. 高血壓糖尿病患者、糖尿病患者初診或接受內科轉診單(病歷附轉診

單)時；以後每 6 個月複診以 1 次為限，但已有網膜病變者不在此限。 

E. 高度近視(＞600 度)患者非以配鏡目的之相關檢查定期追蹤時，以一

年 1 次為限，但已有網膜病變者不在此限。 

F. Uveitis。 

G. 黃斑部病變如初診或症狀有變化時可申報，但須病歷畫圖或以文字

詳述記錄，正常亦需記錄。但追蹤期間如穩定則以 23501C 申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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